2021年度株洲市芦淞区庆云街道办事处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机构情况。我单位内设机构包括：党政综合办公室（党建工作站）、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务办公室（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办公室、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卫生和计划生育办公室、人民武装部、街道司法所、街道财政所、劳动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管理服务站、综合文化站、社会服务站、农业服务站。

人员情况。2021年本单位年未实有人数98人（其中：行政编制16人，事业编制16人，社区网格员66人。）

部门（单位）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省级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实际、简历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和约束机制，依法有效地使用财政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在完成单位目标任务中合理分配人、财、物，使之达到较高的工作效率和水平，提高服务质量，努力完成年初区委区政府下达的各项指标。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1年年初预算资金为476.71万元。

2、2021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242.16万元。

3、2021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1242.16万元。其中：项目支出598.52万元，基本支出643.63万元，其中：人员经费610.10万元，公用经费33.54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1年度一般公共预算安排项目支出598.52万元。其中：补助社区工作经费598.52万元。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1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支出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资金使用情况

一是严格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规定，保障行政和基层各级党组织正常运转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二是障惠民生促发展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密切联系、服务群众，妥善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化解社会矛盾，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配套设施，积极争创特色街道、社区。三是单位建立健全项目建设工作的领导、组织机构，项目建设工作由党政会议集体研究决定，由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实施。项目招投标按照招投标管理办法进行公开招投标，实行公开、公平竞争。财政资金管理遵循专用原则，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预算执行，并按照合同约定和工程价款结算程序支付工程款。对已具备竣工验收条件的项目，及时组织验收、移交使用，及时编报竣工财务决算。同时加强对项目的监督管理，采取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相结合的方式，对项目财务行为实施全过程监督管理。

2、绩效情况

一是树立正确政绩观，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建设现代化新芦淞，讲担当、重担当、改革创新、干事创业，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情况。牢固树立“企业为上、项目为王、环境为要”的理念，全面落实市区产业项目建设和温暖企业行动各项决策部署，加快项目推进，释放发展活力。按照区委部署要求，启动了早禾坪补征项目前期工作，抽调了精干力量支援天池普通商品房三号地块（枫溪段）项目的征拆工作。同时，经过反复协调开发商、耐心细致做村民工作，成功化解了天池安置房项目村民长期阻工事件，圣桦房地产公司项目已顺利开工建设。

二是污染防治成效显著。生活垃圾治理是城乡人居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街道联合环卫公司出动100余人次，清理谭家塅村卫生死角、积存垃圾等30多吨，共30余车。对王塔一村二村、庆云山庄等老旧小区进行环境卫生大整治，出动200余人次，拖运废弃料、乱堆物品80余车。继续打响蓝天保卫战300天目标，重点抓好臭氧污染防治工作，强化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VOCs)管控，建立管理台账，合理安排相关设施的运行时间。着力抓好河湖“清四乱”的专项整治，加强河道巡查和管理执法力度。在整治“乱占”方面，清理占用河道堤防、滩地种植蔬菜面积8处面积1200㎡；在整治“乱堆”方面，发现和制止河道岸线倾倒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问题5次；在整治“乱建”方面，发放河道管理宣传单2000份，制止新增侵占河道岸线的违章建筑的现象2次，面积117㎡。
三是全面落实社会保障。建立健全低保信息网络化管理机制加强动态管理。现有低保户386 户、534人、发放资金3503530 元。特困人员8人，每人每月发放780元。全年新增低保户32户、40人，清理排查不符合条件低保户80户，120人。对城乡低保户、特困户每人发放了300元的两节慰问金，394人共计发放118200元。残疾人两项补贴241人，其中重度补贴165人、生活补贴129人，全年发放资金373200元。临时救助19人，发放救助金22900元。     

四是进一步完善巡察巡视、党建述职等问题整改机制，建立问题清单、拿出整改举措、明确整改时限，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确保问题全部整改到位。2017年区委第三巡视组反馈的21条问题，2018年中央第八巡视组5件交办件，省委第一巡视组8件交办件，2019年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和意识形态工作述职评议反馈的3个方面问题，2020年党工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和意识形态工作述职评议反馈的3个方面问题，均已整改到位。

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

我单位对专项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项目的重大开支经过评估认证，符合项目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保障会计核算准确、账务资料完整。

2021年度我单位全体干部职工苦干实干、主动作为，一心一意谋发展，全力以赴抓项目，实现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了一批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努力让人民群众享有更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更高层次的公共服务，更高质量的宜居环境。本次绩效自评评分91分。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绩效评价工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在平时工作中未加强对绩效监控工作的重视，绩效监控工作容易滞后。

2、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预算编制不够明确和细化，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需要提高。预算执行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强。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增强预算编制的准确性，提高对预算编制与执行的认识，让各部门了解绩效工作，为绩效评价工作开展创造好的条件

2、建立长效机制，加强绩效自评结果应用，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我单位以绩效评价结果为导向，并通过资金使用效率的优化，降低服务成本，真正建立起服务型和效能型政府。

绩效自评结果按相关规定在芦淞区政府门户网站上予以公开。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